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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組織

　　本鄉在清代光緒元年設置了卑南廳（西元1875年），光緒十三年（

西元1887年）改廳為直隸州。中日馬關條約日本割據台灣後，更名為卑

南庄役場。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實施地方自治改為卑南鄉。當時

有23村，是全省面積幅員最大、村落最多的鄉鎮。但在民國63年為促成

臺東鎮升格為縣轄市，於是將原屬本鄉的十個村劃歸為臺東市，故今卑

南鄉尚轄十三村、301鄰。

    本所112年底共計有行政室、財政課、主計室、農業課、建設課、民

政課、原民課、清潔隊、殯葬管理所、人事室、公園與路燈管理所、多

元文化館等十二個課室。

    本所所屬112年底共有公教人員49人，其中服務於鄉民代表會人數共

有3人（秘書1人，課員2人，(不含技工、工友2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

6.12％，服務於本所人數為44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89.80％，服務於清

潔隊人數共2人（隊長1人，辦事員1人，不含清潔隊員24人），占全所公

務人員數4.08％。

(一)     人數：

    本所鄉服務於各村活動中心之村辦公處計有太平村辦公處、賓朗村

辦公處、初鹿村辦公處、明峰村辦公處、嘉豐村辦公處、泰安村辦公

處、利嘉村辦公處、東興村辦公處、溫泉村辦公處、富山村辦公處、富

源村辦公處、利吉村辦公處、美農村辦公處等十三處。



行政組織44

  （二）性別、年齡：

(三)教育程度：

三、選舉概況

(一)鄉長：第十九屆鄉長國111年11月26日選舉，選民數14,369人，候選

人數5名，當選人數1名，投票率為66.97％。

民國112年底本所公務人員共計49人，男性28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

57.14％，女性21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42.86％。若依年齡分，未滿30

歲者1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2.04％； 30歲至未滿40歲者7人，占全所公

務人員數 14.29％ ； 40歲至未滿 50歲者 9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

18.37％；50歲至未滿60歲者24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48.98％；60歲以

上者8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16.32％，全所公務人員平均年齡48.55歲。

    民國112年底大專院校以上程度者42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

85.71％；高中（職）學校程度者7人，占全所公務人員數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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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鎮市民代表：第二十二屆鄉鎮市民代表於民國111年11月26日選舉

，選民數14,367人，候選人數17名，當選人數11名，投票率為66.96％。


